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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
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

∗

张发林∗∗

内容提要 根据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大的维度,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的演进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评估:组
织结构核心、主要行为主体及其间关系、体制核心目标、体制具体内

容.不同维度的梳理和评估呈现出两大趋势———美国霸权分散和中

国地位提升.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霸权或权力的

转移,中国有意愿但尚未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

者”,“中国方案”由内及外走向世界还须解决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

本质上是关于如何保持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具体涉及中

国如何获得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组织核心地位,增加在全球金

融治理机构中的制度性金融权力,提高中长期议程制定能力,提升

“中国方案”的合法性、凝聚力、协调力和传播力等方面.如何解决这

些难题应是未来提升中国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政策和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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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期,随着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环境恶化等问题的

负面影响加剧,全球治理概念愈发被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国家主要领导人在

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全球治理”,例如,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也指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于是,“全球治理”从学术概念逐渐转变成了国家战略,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在全球治理的金融领域,随着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监管已从一

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转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全球或区域性金融危机的频繁爆

发显示出单个国家在解决这一国际性问题上的乏力,并因此凸显了建立和完

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需求性和必要性.中国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且经济

实力日趋攀升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金融的长期霸主,这两个国家在全球

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

文致力于梳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评估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地

位和作用的变化,分析中国提升其全球金融治理权力的路径.
然而,全球金融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定义尚不清

晰.通过对全球金融治理起源的回顾,对全球治理相关定义和理论的讨论,本
文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金融全球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在国际社会无政

府状态下治理国际金融相关问题的组织结构(architecture)和体制(regime)的
总称.该定义强调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性、政治性、全球性和金融性,并
因此将全球金融治理与包含金融、发展、投资、税收治理等广义的全球经济治

理区分开来.围绕着组织结构和体制这两个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内涵,
本文将从结构核心、主要行为主体及其关系、体制核心目标和体制具体内容等

四个维度回顾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评估中国融入该体系的程度,并分析

中国提升其在该体系中地位的路径.梳理和评估结果呈现出两大趋势即美国

霸权分散和中国地位提升,然而,这两大趋势的并存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

存在霸权或权力的转移,中国尚未有足够能力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
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的“中国方案”在由内及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须解决一

系列难题,包括如何进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增加“中国方案”的聚

集能力和协调能力? 如何实质性改善与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关系,提升制度

性金融权力? 如何加入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的制定之中,提升中长期

议程制定的能力? 如何在接受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具体内容的同时为国际社会

贡献中国经验? 本文将围绕上述议题进行探究.

０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４期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起源和定义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低效和

不足,全球金融治理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核心议题.全球金融治理的

经验和研究起源却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当时,国家间贸易的发展

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一些私人信贷机构兴起,并最终发展成为大金融集团

(hautefinance).① 这一时期所谓的全球金融治理主要表现为大金融集团对资

本跨国流动的自我管理、大金融集团与中央银行的合作,以及中央银行间的合

作,②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作及中央银行间的合作至今依然是全球金融治

理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隔断了大金融集团主导的全球资

本流动,同时,战争融资促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强化,国家对经济和金融事务的

管理加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国家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试图建立一个

全球性的金融治理体系.在这些尝试中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包括国际联盟

(LeagueofNations)经济委员会、同盟国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德国赔偿事宜

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和为促进英国、法国、美国及后来的德国中央银行间合

作的中央银行网络等.③ 这些努力最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失败,因
此,本文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分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

相比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起源较晚.１９９５年墨西

哥金融危机后,七国集团(G７)④哈利法克斯峰会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

成本,并提出对国际金融结构(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进行改革,
这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讨论和研究的最早起源.⑤ “国际(或全球)金融结构”
的概念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高度关注,因为以七国集团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金融治理体系无论是在危机预警还是危机处理

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因此,许多国家、国际组织、私人机构及个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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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的核心是结构改革(architecturalreform),①但

是,不同文献对“国际(或全球)金融结构”的定义不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教授查尔斯卡洛米利斯(CharlesCalomiris)将其定义为“一系列决定承担金

融风险程度和风险收益分配的机构、协定和激励措施”.②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认为,国际金融结构是预

测、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机构、结构和政策.③ 亚洲发展银行则将国际金融

结构简单地定义为“管理国际金融的基本规则和机构”.④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Goldstein)将国际金融结构定义为

“与预防和解决银行业、货币和债务危机相关的机构、政策和实践,尤其是(但
不仅仅是)新兴经济体里的危机”.⑤ 一些更简单的定义将国际金融结构视为

一系列的标准和机构的总和,⑥或一个由国际金融机构所组成的结构.⑦ 虽然

这些定义的角度和措辞不同,但都共享一个核心要素———机构(institutions)或
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上述定义中的“协定”“激励措施”“结构”“规则”“政策”
“实践”和“标准”都是以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为主体的,因此,金融治理结构强调

的是结构(architecture),即由参与主体尤其是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及其之间的

关系所组成的治理国际金融问题的体系.
“全球金融治理”一词是在“全球治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

后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全球治理”概念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代表

性研究和事件包括１９９２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罗西瑙(JamesN．
Rosenau)等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１９９２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１９９５年发行的«全球治理»杂志和«天涯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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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OurGlobalNeighborhood)报告.该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全球治理

的概念.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为全球金融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冷战

结束后的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为全球金融治理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并创造

了现实需求.２０世纪末,尤其是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研
究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子领域发展起来,“全球金融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

或经验事实见诸各种著作.例如,２０００年,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安德鲁贝克

(AndrewBaker)在其发表于«全球治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用了“全球金融

治理”一词,但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展开讨论.① 同年,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

议举办的第十届“保罗普雷维什”讲座上,多伦多大学教授杰拉德赫莱纳

(GeraldK．Helleiner)提交的会议报告中使用了“全球金融治理”一词,并将其

视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经验事实,但同样未对其定义.② ２００１年,卡尔顿大学

教授兰德尔杰曼(RandallGermain)明确地将“全球金融治理”视为一个包含

内涵和外延的正式概念.③ 此后,将“全球金融治理”视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

研究大量出现,一批优秀的学者加入此研究之中,如杜伦大学教授保罗朗利

(PaulLangley)、④首尔大学教授孙仁柱(InjooSohn)、⑤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托

尼波特(TonyPorter)、⑥滑铁卢大学教授埃里克赫莱纳(EricHelleiner)⑦

等等.

全球金融治理研究是在全球治理研究的框架体系下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因此在讨论全球金融治理的定义前,对全球治理定义的分析十分必要.

全球治理的内涵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归类.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

强调的是各种现象的理论解释,常表现为一种理念或一个研究领域.例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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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来梅大学教授克劳斯丁沃斯(KlausDingwerth)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

大学教授菲利普帕特伯格(PhilippPattberg)将全球治理视为理解世界政治

的一种视角.①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加入全球治理的战略分析大多停留在

宏观层面,往往缺乏足够且系统的经验和事实基础,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之嫌.微观层面的全球治理聚焦于对特定行为体解决特定问题的经验分析,
因此往往涉及具体领域里的具体问题,这些领域包括贸易②、环境③、能源④、劳
工⑤等等.微观视角下全球治理的研究往往是偏经验性和技术性的,又有“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如顾高翔和王铮关于碳税政策和碳税收入模式对多

国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变化影响的经验分析.⑥ 中观层面的全球治理

侧重于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architecture)和规则体系.上述国际金融结构的

概念正是从组织结构的中观视角出发的.在全球环境治理研究中,学者们正

是从这一维度出发探讨了各种不同行为体所组成的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体系

以及各种规则所构成的体制复合体(regimecomplex).⑦ 这种中观的视角提供

了在特定领域里分析全球治理极具操作性的方向,它一方面考虑到作为一种

理念或宏观领域的全球治理,又兼顾全球治理的具体内容.因此,本文关于

“全球金融治理”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术语的使用主要依据其宏观或中微观

含义而定,宏观含义的治理则为“全球金融治理”,中微观含义的治理则为“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

本文聚焦于中观视角下的全球金融治理,即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认为该体

４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KlausDingwerthandPhilippPattberg,“GlobalGovernanceasaPerspectiveon WorldPolitics,”
GlobalGovernance,Vol．１２,No．２,pp．１８５Ｇ２０３．

LucaDeBenedictisandLuciaTajoli,“TheWorldTradeNetwork,”TheWorldEconomy,Vol．３４,
No．８,２０１１,pp．１４１７Ｇ１４５４．

PeterNewell,“ThePoliticalEconomyof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viewofInternaＧ
tionalStudies２００８,Vol．３４,No．３,pp．５０７Ｇ５２９．

AlehCherpJessica,etal．,“GoverningGlobalEnergy:Systems,Transitions,Complexity,”Global
Policy,Vol．２,No．１,２０１１,pp．７５Ｇ８８．

LaynaMosleyandDavidA．Singer,“Migration,Labor,and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
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２０１５,pp．２８３Ｇ３０１．

顾高翔、王铮:«全球性碳税政策作用下多国多部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５年１２期,第１—１１页.

RobertO．KeohaneandDavidG．Victor,“TheRegimeComplexforClimateChange,”PerspecＧ
tivesonPolitics,Vol．９,No．１,２０１１,pp．７Ｇ２３;FrankBiermann,etal．,“TheFragmentationofGlobalGovＧ
ernanceArchitectures:AFrameworkforAnalysis,”GlobalEnvironmentalPolitics,Vol．９,No．４,２００９,
pp．１４Ｇ４０．



系的内涵是组织结构和体制.① 组织结构是指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行为

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不同的组织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区分———结

构核心、主要参与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结构核心是指在特定结构中将其他分

散和独立的行为体聚集起来并协调彼此间政策和行动的行为体,结构核心本

身不一定具备制定国际规则或标准的功能,但必须具备聚集和协调功能.聚

集功能是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将不同行为体纳入到同一个平台上讨论

国际性金融问题,协调功能是指调和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观念和利益冲突,填补

国际监管真空及加强行为体间的合作.当某个国家或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成为

结构核心时,该国在此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将拥有霸权.
除结构核心外,不同时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要参与主体不同,这些

主体可以归类为(政府间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主要或边缘)国家和地区,以
及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其中,前两类是最主要的行

为主体.行为主体间的关系是组织结构的核心内容,这些关系包括正式关系、

半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指行为体间通过国际条约、会员机制、组
织构架及/或决策机制等建立的高度制度化的关系,非正式关系指行为体间未

被制度化的、基于共识的合作和交流,半正式关系介于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之

间,指虽未被制度化但却产生了事实上的行为约束力的关系.② 这种半正式关

系往往以国家间小集团的形式出现,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俱乐部”式机制.③

体制是指“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

(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Ｇmakingprocedures)”,“原则是对事实、因果关系

和公正的信念,规范是由权利与义务所决定的行为标准,规则是对行为的特别

规定或禁令,决策程序则是做出和执行共同选择时所通行的实践”.④ 其中,原
则和规范是某一体制区别其他体制的定性要素,反映了特定体制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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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决策程序是基于原则和规范之上特定体制的具体内容.① 原则和规范

的改变会导致库恩式的范式转移,而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只是体制内部的

微调.相对而言,组织结构是偏物质性的、具体的、客观的,而体制是偏观念性

的、抽象的、主观的,组织结构是体制必要的物质性基础,而体制是组织结构的

观念性产物,二者相互依存.②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定义须要考查其历史性、政治性、全球性和金融性.

历史性指全球治理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历史背景指冷战结束

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加剧、各国联系

和依赖加深、全球性问题出现.政治性指全球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

而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政治背景指国际社会是由拥有主权权威的

国家所组成,维护主权独立和完整是国家的首要目标,但同时对全球性问题的

解决需要国家间合作,甚至让渡部分主权.全球性是指问题领域的空间范围

超出了国家边界.金融性强调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关于金融问题的治理,其
在本质上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贸易、税收等广义经济领域的治理.这几大属

性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共同存在,相互交织.

综上分析,本文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定义力图既提出一个具有分析性

的内涵,又考虑到其历史性、政治性、全球性和金融性.本文认为,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是金融全球化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治理国际

金融相关问题的组织结构和体制的总称.根据此定义和上述分析,全球金融

治理体系的演进以及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与现状可从四个具体

方面进行考查———组织核心、主要参与主体(及其间关系)、体制核心目标和体

制具体内容.

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分散

当前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趋势是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历程划分为美国

霸权时期(１９４４—１９７１)、“七国集团”时期(１９７２—２００８)和“二十国集团”时期

(２００９至今)三个阶段,这种阶段划分着眼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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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凭借超强实力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在

此阶段,金融全球化程度低,银行在金融业中占据统治性地位,世界经济体系

被分割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大阵营,各国或国家集团

的金融监管体制差异明显.因此,严格来说,这一时期的全球金融治理还处于

萌芽状态,尚不成体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于内在缺陷和越南战争带来的

经济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陷入动荡之中.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再

次爆发所引发的石油危机恶化了这一金融动荡,西方世界陷入经济衰退.在

此背景下,主要西方国家组成了“七国集团”并召开首脑会议共同商讨摆脱经

济困境的办法,这开启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七国集团”时代.

七国集团时期建立的所谓“新金融治理结构”①是以由美国领导的七国集

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兰德尔杰曼认为,这一新治理结构有四

大支柱———七国集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一系列全球金融治理机

构、二十国集团(G２０),以及金融稳定论坛,②其中,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处于核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本是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在
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延续了其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的使命,并将其职能拓展到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七国集团时代,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地位来源于其资源和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唯一

有资源救助陷入金融危机国家的国际组织,也是唯一有能力对国家执行国际

准则进行评估的国际组织.③ 七国集团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尤其是该体系的代表性不足,即代

表世界经济和金融新生力量的新兴国家被排除在体系核心圈之外.这一问题

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显现出来,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的诞生就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仅仅部长间的非正式对话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于
是,２００９年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升级为二十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也正式

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与此同时,金融稳定论坛升级

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并将新兴国家纳入其会员体系之中.自此,一个以

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为结构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网状体系形成了.

这种从组织核心的角度划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方法将金融治理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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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乃至广义的全球治理混为一谈,模糊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边界,尤其是

经济和金融领域,因为这些综合性组织的活动往往涉及全球治理的诸多方面,
例如,上述三大阶段的划分同样适用于全球经济治理.虽然经济和金融密不

可分,甚至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金融治理的终极目标都一样,即实现发展,但
它们的直接目标却不同.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而全

球金融治理的直接目标是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的讨论必须回归其金融属性,回到具体的金融实务中去,正如贸易、环境、
能源等领域的治理必须要建立在贸易格局、环境现状、能源状况的经验基础之

上.全球治理的研究需要囊括所有领域的宏观讨论,但更需要深入具体领域,
切合实际的分析.故此,本文从另外三个维度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进

行梳理,即治理机构、体制核心目标和体制具体内容.
除组织核心外,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便是金融各领域里

的国际组织,即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全球金融治理几个关键领域里核心机构

的建立和发展可被视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这些关键

领域包括国际货币体系、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基础设施等,这些领域

里核心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成立推动了全球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全面和深入的

方向发展,包括货币体制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业里的巴塞尔银行业监

管委员会、央行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证券业里的国际证监会组织、保险业里

的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以及综合性监管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下图以这些

机构的成立时间为节点梳理了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并呈现

出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另一个趋势———行为主体多元化.
体制核心目标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另一个重要评价指标.按照此

指标,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国际货币体制监管期

(１９４４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国际银行业监管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７年)、全面

监管期(１９９８年至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核心是以

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促进

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具体内容是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为基础的

国际货币规则体系,以及限制资本流动的措施和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减少,银行业国际监管开始加强.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

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和银行业的国际化浪潮加速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资本

跨国流动的限制已不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内容,银行业国际监管开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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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成立和中国加入时间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机构官网和新闻信息整理(括号中的非斜体时间为机构成立时

间,斜体时间为中国加入时间)

为一个重要议题,与银行业监管和资本国际流动相关的重要国际规则在这一

时期开始形成,包括巴赛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国际会计

准则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国际会计准则等.因此,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核心

目标转变成维护基于浮动汇率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解决以银行业为核

心的国际金融问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

的兴起,金融自由化开始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一个趋势.新自由主义奉行通

过货币政策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自我调节政策,这一经济思想在金融监管领

域表现为对资本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信赖以及实践中的金融去监管,例如,

１９８６年,撒切尔主导的英国“大爆炸”金融改革和美国废除«格拉斯 斯蒂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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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金融自由化达到顶峰,推进金融自由化

成为这一时期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首要目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通过其贷款和援助的条件性迫使贷款国和受援国进

行以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即“华盛顿共识”.因此,以资

本账户开放和去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核心

目标.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

心目标再次转变,从金融自由化逐渐发展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预测、

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自由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

机,“华盛顿共识”及其主要的实践者陷入了合法性和信任危机,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逐渐全球化.自此,全球金融治理进入了一个全面监管期.

从体制具体内容而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经历了以国家为对象的

货币体制监管、以单个金融机构为对象的微观审慎性监管和以金融体系为对

象的宏观审慎性监管三个时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体制监管的

对象是成员国家或经济体,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被认为直接由国家间汇率制

度的协调所决定.随着国际金融的蓬勃发展,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逐

渐国际化,金融监管逐渐转向单个金融机构,具体的监管规则涉及银行、保险、

证券、金融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针对单

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性监管无法确保系统性安全,或无法预防和解决系统

性风险.因此,在危机发生后,除了继续强化微观审慎性监管,即针对单个金

融机构的风险监测和监管外,全球金融治理开始更多地关注将金融体系作为

一个整体的宏观审慎性监管,即针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监管,并已

逐步建立了一个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②

上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呈现出美国霸权分散的趋势,这一趋势同

样可从前文梳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第一,美国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绝对组织核心国家逐渐转变成组织核

心机构的重要参与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下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是直接的体系构建者和维护者,自然也是直接的体

系组织核心和霸权拥有者.在七国集团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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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霸权的表达开始面临七国集团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这些机构自身利益的阻挠.在国际货币体系

方面,虽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并未被实质性地削弱,①且依然拥有“嚣张

的特权”(exorbitantprivilege),②但无论作为贸易货币和国际投融资货币,还

是国际贮备货币,美元的绝对实力都在下降.进入二十国集团时期,美国在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霸权进一步分散.这一时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结构核

心变成了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它们不再如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一样受美国控制,或控制程度大大减弱,而是加入了一些新兴力量,尤
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

治理体系的核心是 G２———中国和美国.③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去国家化是美国霸权分散趋势的原

因和表现.如上图所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全球金融治

理机构极少.发展至今,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多元化,银行、保险、证券、会计准

则等各个金融子领域的治理机构涌现,这些机构既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

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也有很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全球金融市场协会等),更纳入了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公民社

会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④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其

在特定领域里的技术专长或市场力量,因此,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在其中的影

响力相对较弱.即使在主要政府间全球金融治理机构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

变化,美国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削弱.例如,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增加;国际清算银行体系内的一系列国

际组织扩充会员,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其中.

第三,美国逐渐失去了在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制定中的核心地位.

在国际货币体制监管期(１９４４年—１９７０年代初),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体制核

心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具体目标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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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美国是这一体制核心目标的制定者和维护

者.在国际银行业监管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欧洲金融

市场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发言权,因此,在这一时

期的国际银行业监管中,欧洲的声音逐渐增加.例如,一些关于银行业监管的

主要国际机构总部设立在欧洲,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

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７年亚洲危机之前,欧美主要经济体共同推动

了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并使之成为这一时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首要

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机构通过其贷款和援助

的条件性迫使贷款国和受援国进行以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改

革,这些措施和政策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从此共识的名称可知,美国在这

一核心目标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作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爆发后,金融

自由化逐渐受到质疑,美国主导建立的维护货币体系稳定和金融自由化的体

制核心目标在二十国集团时代彻底被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的体制核心目标所

取代,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和让步,而非

霸权安排.此新目标强调金融再监管或“去自由化”,这一趋势开始和美国奉

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模式背道而驰,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体制核

心目标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被削弱.
第四,从全球金融治理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而言,美国从被模仿者成为需要

改革者,且其危机后时期的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缓慢.在２００８年以前的多次金

融危机中,美国一直是援助提供者和改革督促者,而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源发于

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美国的经济模式和金融监管反而成了改革的对象.在后

危机时期,美国对其金融监管进行了以«多德 弗兰克法案»为核心的一系列改

革,具体改革内容涉及组织结构、证券化、资本充足性等九大领域.① 该法案只

是提出金融改革的指导性方向,并要求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美联储和

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展深入的研究,制定具体的规则.例如,美联储为执行«多
德 弗兰克法案»发起并已完成的政策提案超过１００个.② 此外,在«多德 弗兰

克法案»中,有９０多项条款都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具体的规则,还有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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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款直接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行裁断权.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已经就其

中的６１项规则制定条款确定了最终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私募基金管理、信
用评级公司管理、“沃尔克法则”(VolckerRule)等等.① 尽管如此,«多德 弗兰

克法案»的实施依然不到位,而且在不同领域存在较大差异.截至２０１７年７
月,在该法案的３９０条待制定的规则中有将近３０％尚未完成.一些条款的执

行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关于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银行业监管、信用评级、私募基

金,但有些条款的执行却十分缓慢,如关于消费者保护、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

改革以及系统性风险.② 此外,该法案还给美国金融体系带来了监管“复杂性

风险”,③大约１０００多页的法案内容都需要进行详细的解释,包括美联储和证

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各种监管机构在执行不同的条款时都有各自的决断权,
且基于该法案的改革议程并没有对各种不同改革内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对

重要性给予足够的关注.④

虽然后危机时期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如火如荼,但金融监管依然是碎片

化的,这导致了监管真空、多重监管及对新风险的反应迟钝等问题.⑤ 美国金

融体系依然存在诸多脆弱性,如企业债务高企、交易流动性的波动、资产价格

的攀升、风险溢出的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过度发展等,后危机时期的美国金

融体系并未比金融危机前更加安全和稳定,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在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但是,霸权分散不等于霸权丧失,美国在当前全

球金融治理体系依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权力,只是这种霸权正处于下

降的趋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里,被分散的霸权散落谁

家?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或引领全球金融

治理?

３２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curityandExchangeCommission (SEC),ImplementingtheDoddＧFrank WallStreetReform
andConsumerProtectionAct,２０１５,http://www．sec．gov/spotlight/doddＧfrank．shtml,２０１６Ｇ０８Ｇ１０．

AnnetteL．Nazarethetal．,DoddＧFranksSeventhAnniversary,July１９,２０１７,https://www．finＧ
regreform．com/singleＧpost/２０１７/０７/１９/doddＧfranksＧseventhＧanniversary/,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０３．

FederalFinancialAnalytics,“A New FrameworkforSystemicFinancialRegulation:Simple,
Transparent,EnforceableandAccountableRulestoReformFinancialMarkets,”FederalFinancialAnalytics
Report,November２０１１．

BarthJamesR．,etal．,TheDoddＧFrankAct:KeyFeatures,ImplementationProgress,andFinanＧ
cialSystemImpact,MilkenInstituteCurrentViews,February２０１５．

IMF,“UnitedStates:FinancialSystemStabilityAssessment,”IMFCountryReport,No．１５/１７０,
２０１５,p７．

Ibid．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

对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同样可从上述衡量全球金融治理体

系演进和美国霸权分散的四个维度进行———组织核心、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体
制核心目标和体制具体内容.

(一)中国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组织核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中国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隔绝的.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中国曾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但受到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阻挠.在这一时期,中国未成功加入任何全球金融治

理机构,也未公开认可、接受或执行任何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尤其是以美元为

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则.孤立的外交政策、封闭的经济、尚未现代化的“大一统”

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以及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格局将中

国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隔离开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的参与度便无从谈起,中国对待资本主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态度是排斥的,

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抵制和对抗.

中国与全球金融治理组织核心的接触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代表性事件是

１９８０年中国先后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和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

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权.但实质上,中国一直游离于全球金融治理体

系的核心圈之外,直到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入二十国集团领导峰

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后,中国开始与全球金融体系的组织核心建立制度化且

有实质性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

如前所述,组织核心必须具有聚集和协调功能.中国虽然加入二十国集团和

金融稳定理事会,并成功组织召开了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但中国自身的聚集

功能和协调功能还在逐步提升过程中.近年来,中国尝试提供观念性和制度

性的公共产品,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等,但这些有待发展成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国际性理念和平

台.在既有的组织核心内,尤其是金融稳定理事会中,中国还只是个学习者和

规则接受者.后文对中国接受全球金融治理具体规则的讨论将详述此点.在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组织构架中,除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央行行长周小川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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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主席郭树清作为中国代表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常规成员外,该组织所

有关键岗位都没有中国人担任,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全体委员会和指导委员

会主席、秘书处秘书长、四大常务委员会(脆弱性评估、监督与监管合作、标准

执行、预算与资源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六大地区协商小组主席.① 故此,至
少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而言,中国还未成为所谓的 G２,②即与美国并驾齐驱

的组织核心.

(二)中国与全球金融治理机构

截至目前,中国已加入了大约３０个专业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上图用

时间轴的形式显示了中国加入这些机构的时间及其成立时间.这些机构涵盖

金融各个领域,既有政府间的,也有非政府间的,既有以国家和国家的特定职

能部门为会员的,也有以个人或私人部门为会员的.具体而言,参与这些机构

的中国会员包括政府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

会)、政府部门官员(如“一行三会”的官员)、行业协会(如中国期货业协会、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专家(如出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的会计师张

为国)、金融机构(如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专业性服务机构(如会计事务

所)、金融交易场所(如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等.总体而言,在后危机时

期,中国已与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并且这一联系还再不断加强,
中国在大多数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参见

表１).
具体而言,后危机时期中国与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成为一些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正式会员.在２００８年金

融危机前,中国就已加入很多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但一些机构的会员机制仍然

将中国排除在外.２００８年危机后,许多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吸纳中国成为其会

员,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

会、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市场委员会、国际信贷组合经理人协会、全球金融市

场协会、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等(参见表１).这些机构中的中国会员代表是

政府相关监管机构或金融机构.例如,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是中

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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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市场委员会中,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成为其会员;国际养老金

监督官协会中的中国会员是保监会,国际信贷组合经理人协会中的中国会员

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球金融市场协会中的中国会员是中国

银行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至此,中国成了几乎全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

的会员.
第二,在很多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危机前中国就是其会员,但危机后时

期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从组织结构上得到制度化的提升.中国在传统布

雷顿森林机构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主要表现为配额和投票权的变化,如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配额和投票权的增加.在其他一些全球金融治理

机构中,中国的影响力通过其代表在这些机构中的任职而得到提升.例如,

２００８年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第１５届年会上当选为

执行委员.同一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当选为国际证监会执委会唯一副

主席(参见表１).
第三,在一些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从正式的治理机构和组织结构上而

言,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中国与这些机构的非制度化的合

作关系明显改善.例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

中国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国际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的会员.在金融危机爆发

后,中国在该协会的组织结构上的地位并未明显变化,但是第２４届国际掉期

和衍生工具协会年会于２０１４年在中国北京召开,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期货业

协会和该协会在深圳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决定通过信息交流、管理层定期

会晤、人员交流和培训等方式开展合作(参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关系的变化

类别
全球金融

治理机构
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机前的中国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核
心
机
构

G２０
G２０ 部 长 级 会 议

会员.
G２０领导峰会重要成员,２０１６年 G２０轮值主席

国,主办杭州峰会.

FSF/FSB 非会员. 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成

为会员机构.

传
统
机
构

IMF
配额３．７２％,投票权

３．６５％.
配额和投票权分别增至６．４１％和６．０９％,仅次于

美国和日本.人民币加入SDRs.

世界银行 投票权２．７７％. 投票权增加至５．７１％,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第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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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全球金融

治理机构
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机前的中国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银
行
业

国 际 清 算 银

行

１９９６年,央行成为会

员;２００６年,周小川

出任其董事.

２０１０年,央行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２０１４年,第
１８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在中国天津召开,银监

会第一次成为大会的承办方;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

正式加入国际银行业统计.

巴 塞 尔 银 行

监管委员会
非会员,非正式合作. ２００９年成为会员.

支 付 与 市 场

基 础 设 施 委

员会

非会员.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会员.

全 球 金 融 系

统委员会
非会员.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会员.

市场委员会 非会员.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会员.

欧 文  费 舍

尔 中 央 银 行

统计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央行成为

会员. 无显著变化.

国 际 存 款 保

险机构协会
非会员. 无显著变化.

保
险
业

国 际 保 险 监

督官协会

２０００年,保监会成为

正式会员;２００６年,
在北京召开第１３届

年会.

２００８年,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第１５届年会上当

选执行委员;２０１１年,在韩国召开的１８届年会

上,中国被选举为审计委员会主席国;２０１８年,陈
文辉当选执委会副主席.

证
券
业

国 际 证 监 会

组织
１９９５年,证监会成为

其正式会员.

２００８年,尚 福 林 再 次 当 选 执 委 会 唯 一 副 主 席;
２００９年,证监会加入技术委员会;２０１２年,第３７
届年会在北京举行,证监会当选新理事会成员.

世 界 交 易 所

联合会

上交易所和深交易

所是其会员.

２０１２年,第５２届年会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以及郑州商品

交易所成为新会员;２０１７年,上交所理事长吴清

当选主席.

证 券 业 协 会

国际理事会
非会员. 无显著变化.

国 际 资 本 市

场协会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

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位于中国的中

外资金融机构成为

其会员.

２０１５年,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伦敦分行和香港分

行成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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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全球金融
治理机构

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机前的中国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
(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会
计
准
则

国 际 会 计 准
则理事会

１９９７年,成为会员.
２００７年,张为国开始
担任理事.

２０１２年,李勇当选基金会受托人,财政部会计司
司长杨敏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黄世忠当选
咨询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前首席会计师张为国连
任理事;２０１５年,高一斌当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 际 会 计 师
联合会

１９９７年,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成为其会
员,并 一 直 担 任 理
事;２００４年,该协会
秘书长陈毓圭当选
理事.

２０１５年,财政部张娟当选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理事会理事;２０１５年,中注会协副秘书长杨志国
当选IFAC理事;中注协原国际部主任叶欣担任

IFAC中小事务所委员会委员(连任),财政部娄
洪担 任 国 际 公 共 部 门 会 计 准 则 理 事 会 理 事
(连任).

国 际 审 计 与
鉴 证 准 则 理
事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陈箭
深任国际审计实务
委员会委员.

２０１５年,中注协专业标准与技术指导部副主任张
革当选为理事.

金
融
市
场

国 际 金 融 协
会

很多中国金融机构
已成为会员.

２０１０年,在北京设立亚洲代表处.中国会员已经
增加到２７个;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和中国
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是该协会的董事会成员.

国 际 信 贷 组
合 经 理 人 协
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是其
会员.

２０１１年,在中国举行了第一次论坛.

全 球 金 融 市
场协会

中国银行、中金公司
是其会员. 无显著变化.

国 际 金 融 理
财 标 准 委 员
会

国际金融理财标准
委员 会 (中 国)２００６
年成为正式会员.

２０１４年,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理财师上海项目
中心的主任黄棘担任董事会成员.

金 融 行 动 特
别工作组

２００５年,中国成为观
察员;２００６年,对中
国进行了全面现场
评估;２００７年,中国
成为正式成员.

无显著变化.

其
他

国 际 掉 期 与
衍 生 工 具 协
会

２００８年以前,中国银
行等 ８ 个金融机 构
是其会员.

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期货业协
会和ISDA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在深圳正式签订
合作谅解备忘录.

国 际 养 老 金
监督官协会

非会员. ２０１５年,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加入该协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机构官网和新闻信息整理.

但是,这些变化更多是形式上和数量上的,而非结构性和权力性的.换言

之,中国加入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数量和融入其中的程度增加,但这种增加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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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意味着中国在其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增加.除第二种变化给中国带来在

这些机构中制度性权力的有限提升外,其他两种变化要么是中国的声音从无到

有(如成为新会员),要么是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如在中国召开年会).即使在

一些中国的影响力被明显提升的机构里,中国也依然只是一个被纳入者,尚不是

机构的制度制定者和维护者,更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议程和具体规则的制定者.
这一点同样呼应了上文中中国还没有进入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核心的结论.

(三)体制核心目标的制定与中国

在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一直微乎其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试图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时,中国还被排

除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外,因此,中国对此体制核心目标

的制定并无任何贡献.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资本国际流动和银行业国际化促

进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快速发展,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国际清算银行体系的建

立和发展及«巴塞尔协议»的颁布,但此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在试探

性地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接触.全球金融治理进入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

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但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却和这一全球金

融治理的体制核心目标格格不入.进入新千年后,尤其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

后,中国才完全接受全球金融治理的体制核心目标,即通过国家间的合作维护

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直到此时,中国才真正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中.
中国是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的拥护者,但不是该目标的主要

制定者和执行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使金融自由化的目标陷入

了危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被提上议程,主要的改革推动者是七国集团.但由

于９０年代一系列的危机都未殃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改革的动力并不

强.２００８年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区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改

革,以国家合作为基础的全面监管彻底取代了全球自由化的目标,七国集团发

起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集团,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新组织核心.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核心圈

是七国集团所发起改革的一部分.此后,中国在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积极

态度和贡献,尤其是组织杭州峰会,表明了中国对新体系和新体制核心目标在很

大程度上的赞同,但仅仅是作为参与者而非目标制定者和体系维护者的赞同.

(四)中国遵守体制具体内容的现状

另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认可、接受或实施了全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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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治理的具体规则.评估这一程度需要首先解决两个具体问题:评估指标和

评估对象.２０１０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金融部门评估

规划”项目对中国金融部门进行评估,尤其是对中国在遵守银行业、证券业、保
险业监管和支付、结算体系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与规则方面的评估.其一系列

的评估报告通常使用了五个程度指标:完全遵守(Compliant或 Observed)或完

全执行(fullyimplemented)、广泛遵守或实施(LargelyCompliant/Observed或

BroadlyImplemented)、部分遵守或实施(PartlyCompliant/Observed或Partly
Implemented)、未遵守或 实 施 (NotCompliant/Observed 或 NotImplemenＧ
ted)、不适用(NotApplicable).例如,在评估中国遵守«保险业监管核心原则»

的报告里,在２８条保险核心原则中,中国的相关监管规则和实践完全遵守了

(Observed)其中的１１条,广泛遵守了(LargelyObserved)８条,部分遵守了

(PartlyObserved)９条.①

对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宏观评价可借鉴此微观评价指标.具体

而言,中国对全球金融治理不同规则的融入程度可分为:完全遵守或执行、广
泛遵守或执行、部分遵守或执行、未遵守或执行.中国接受和实施国际规则有

两种途径.一种是以国际规则为参照物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例如,在银行

业监管方面,银监会参考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该办法的具体内容涵盖了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内容,并且在很多

方面比巴塞尔协议III更加严格,因此被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另一途

径是中国直接加入某国际标准或规则体系,而不再建立或无法独自建立自己

的标准或体系.例如,虽然中国近年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内容的货币体

制改革试图改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制,但是,以中国一己之力在短期内既无法

建立一个新的规则体系,也不大可能彻底改变当前的体系.再如,中国于２００２
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并按此系统改进统计数据

编制和发布制度,２０１５年还进一步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特殊

标准”.考虑到司法独立性,即主权国家应按照自己的法律体系应对法律冲

突,前一种途径更加普遍和常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考查中国融入全

球金融治理体制的程度便是评估中国相关金融监管规则或体制与国际相关规

则或体制的趋同度或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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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估对象,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是一个体制复合体,包含了若干

不同领域里的子体制,这些领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透明度、金融监管、市场

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其他一些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所暴露

出来的新问题领域,如宏观审慎监管、影子银行、信用评级监管等.在这些不

同的领域内,不同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主导建立了不同的规则体系.借鉴了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标准汇编”(compendiumofstandards),并在此基础上加入

了国际货币体制和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新问题领域,表２总结了５个领域的１６
条具体规则,这些规则可被作为评估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参照物.

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笔者的分析,在表２中所评估的１６个具体领域里,中
国广泛遵守或执行了其中１０个,部分遵守或执行了其中的６个.由于每个国

家的特殊性,以最广泛适用为基本原则的国际规则很难被主权国家不加任何

修改地全盘接受.尤其对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其特色的中国而言,全盘接受全

球金融治理规则或体制既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行,也未必在实际操作中有效.
因此,没有一个全球金融治理规则或体制是中国不加调整地全盘接受的,对于

大多数规则或体制而言,中国已是广泛遵守或执行,这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

理体制的一个较高程度.部分遵守或执行则意味着中国与国际规则或体制还

存在一定差距,融入程度较低.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全球金融治理规则或体制

是中国绝对排斥的,即使对于中国一直批评的国际货币体制.
上述评估再次印证了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中,至少在全

球金融治理领域里中国已成为了一个规则接受者,而不是异质者和挑战者.
但是,中国却并没有参与到上述规则的发起、制定和发展之中,这些规则主要

还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及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制定和推广的.现状是中

国还在极力学习和运用这些规则,且依然缺乏专业性的人才和成功的经验.

表２　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制

领域 金融治理体制 中国融入程度

宏观经济政策和

信息透明

IMF: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 广泛遵守或执行①

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 部分遵守或执行②

IMF:«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财政透明度手册» 部分遵守或执行

IMF:«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 部分遵守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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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松,高喜燕:«国外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西部金融»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第７８—８１页.

罗良清,胡晓琳:«中国采纳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相关问题研究»,«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
３８—４３页.



(续表)

领域 金融治理体制 中国融入程度

金融监管

BCBS:«巴塞尔协议III» 广泛遵守或执行①

IAIS:«保险核心规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②

IOSCO:«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③

市场基础设施和

制度建设

IAASB:«国际审计准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④

G２０/OECD:«公司治理准则» 部分遵守或执行⑤

CPMIＧIOSCO和 MC:«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⑥

BCBSＧIADI:«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⑦

ISDA:«ISDA主协议» 广泛遵守或执行⑧

FATF:«４０＋９条建议» 广泛遵守或执行⑨

IASB:«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广泛遵守或执行

国际货币体系 主要西方国家和IMF主导建立的牙买加体系 部分遵守或执行

新问题领域 宏观审慎监管 部分遵守或执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和新闻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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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MF,PeoplesRepublicofChina:DetailedAssessmentReport:BaselCorePrinciplesforEffective
BankingSupervision．IMFCountryReportNo．１２/７８,Washington,D．C．:IMF,２０１２．

陈文辉:«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第７版;IMF,Peoples
RepublicofChina:DetailedAssessmentReport:IAISInsuranceCorePrinciples,IMFCountryReportNo．
１２/７９,Washington,D．C．:IMF,２０１２.

IMF,PeoplesRepublicofChina:DetailedAssessmentReport:IOSCOObjectivesandPrinciplesof
SecuritiesRegulation．IMFCountryReportNo．１２/８０,Washington,D．C．:IMF,２０１２．

刘玉廷:«世界银行充分肯定我国会计审计准则改革成就:解读世界银行‹中国会计审计评估报

告›»,«会计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５—１３页.
蒋兴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及其世界意义»,«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９—１２４页.
杨涛主编:«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２０１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２８—

２２９页.
俞维彬:«存款保险核心原则的国际比较»,«银行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５５—５７页.
关于 NAFMII主协议与ISDA主协议的详细对比,详见郭伟等:«金融衍生产品与银行业务发展法

律问题报告: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标准文本ISDA和 NAFMII法律风险研究»,载中国银行业协会编:«中
国银行业法律前沿问题研究»第１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０版.

新华网:«我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工作达到国际通行标准»,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９日,http://news．xinＧ
huanet．com/fortune/２０１２Ｇ０２/１９/c_１１１５４２０３７．htm,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０４.

吴革等所做的定量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度在各个准则项目间存在

较大差异,且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协调度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完整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详见吴革等:«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水平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第９２—１００页.

FalinZhang,“DeterminantsandFluctuationsofChinasExchangeRatePolicy,”inJ．JayChoi,
MichaelR．PowersandXiaotianT．Zhang,eds．,InternationalFinanceReview,Vol．１７:ThePoliticalEＧ
conomyofChineseFinance,Emerald,２０１６,pp．３４３Ｇ３６９．

FSB,“PeerReviewofChina,”August１３,２０１５,http://www．fsb．org/wpＧcontent/uploads/ChiＧ
naＧpeerＧreviewＧreport．pdf,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０４．



四、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

上述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分析和中国融入程度的评估呈现出两大

趋势———美国霸权分散和中国地位提升.综合这两大趋势,一个貌似合理的

结论是中美之间正在经历霸权或权力的转移.围绕这一结论的争论不胜枚举

且莫衷一是,既有人认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无法再回归

均衡的结构性危机,美国霸权将加速衰退,①也有人坚称“美国世纪”远未终

结.②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国威胁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出现,持续至

今,③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被描述为一个挑战者、④现状维护者⑤或者“有改革思

想的现状国”.⑥ 类似对中国立场和态度的分类往往会犯一个所谓的“整体主

义失败”(holismfailure)的错误,即将国际体系和中国视为两个各自统一的整

体.⑦ 在全球治理领域里,这种错误表现为刻意或无意识地将全球治理视为一

个统一且具有静态偏好的整体,将中国在全球治理不同领域里的外交决策视

为一个高度一致的过程,故而忽略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特殊性和中国内部决

策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定义和演进的分析正是要强调

全球金融治理之于广义全球经济治理和其他领域全球治理的特殊性,并呼吁

全球治理的讨论从宏观到中观和微观的转移.
从金融领域而言,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逐渐散失已成事实,中国融入

其中的程度增加也证据翔实,但中国尚不具备承接美国所分散霸权的能力和

条件,即美国必然是权力的转出国,而中国未必能成为权力的承接国.具体而

言,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中国有意愿但尚无足够能力领导和协调不同行为

体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金融问题.这种意愿的一个表现是“中国方案”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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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刘海霞译,«国外理论动

态»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２４—２８页.
JosephS．Nye,IstheAmericanCenturyOver?Polity,２０１５．
DennyRoy,“The‘ChinaThreat’Issue:MajorArguments,”AsianSurvey,Vol．３６,No．８,１９９６,

pp．７５８Ｇ７７１;JohnMearsheimer,“ChinasUnpeacefulRise,”CurrentHistory,April,２００６,pp１６０Ｇ１６２．
YvesＧHengLim,“How(Dis)SatisfiedIsChina? APowerTransitionTheoryPerspective,”Journal

ofContemporaryChina,Vol．２４,No．９２,２０１５,pp．２８０Ｇ２９７．
AlastairI．Johnston,“IsChinaaStatusQuoPow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２７,No．４,２００３,

pp．５Ｇ５６．
XiaoRen,“AReformＧmindedStatusQuoPower?China,theG２０,andReformoftheInternational

FinancialSystem,”ThirdWorldQuarterly,Vol．３６,No．１１,２０１５,pp．２０２３Ｇ２０４３．
FalinZhang,“HolismFailure:ChinasInconsistentStancesandConsistentInterestsinGlobalFiＧ

nancialGovernance,”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２６,No．１０５,２０１７,pp．３６９Ｇ３８４．



“中国方案”的提法是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４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

正式提出的,最早出现于２０１３年外交部部长王毅对习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圣

彼得堡峰会的情况介绍里.“中国方案”显然不仅只是局限于全球金融治理,
而是广泛地涉及全球治理的诸多方面,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网络治理、国际秩

序、气候、能源治理、生态文明、减贫、世界和平等等.“中国方案”的核心内涵

是中国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系统性看法和主张,它不同于“中国声音”,前者侧

重于寻求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之道,后者强调自我利益和立场的表达.
它也不同于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其是对中国发展成功经验的抽

象总结和经验性推广.相比之下,“中国方案”的立场更加公正,其终极目标是

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国方案”的提法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视野和格局的

提升———从谋求自我利益和表达自我立场到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全球性问

题.然而,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要提出一个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国际合法

性,而不只是一个口号的“中国方案”还至少须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如何进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并增加“中国方案”的

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 历史上很少存在边缘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能被国际社会

所普遍接受,“中国方案”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另一方

面是该方案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效果和可行性.诚如英国和美国在解决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困境时的状况,美国的国家实力最终决定了“怀特方

案”在与“凯恩斯方案”的比较和竞争中胜出,随之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少

在稳定和恢复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

系的两大组织核心里,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甚至有学者认为

已从“被动参与者”发展成为“引领者和国际规则制定者”,①而中国在更加专业

性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中的作用较小,且受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程度远不如

二十国集团.即使在二十国集团中,中国的作用也受到限制.杭州峰会中国

的贡献固然突出,如提出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议程,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

机制转型等,但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关于国际金融结构的改革只是延续了

早已存在的议程,且这些贡献不足以说明中国已成为一个国际规则制定者,因
为只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才可能成为国际规则.

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暗含一个前提———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
此“中国方案”的合法性依赖于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此外,“中国方

案”还须提升其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中国方案”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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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提出的一些“中国方案”缺乏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例如,“新型国际关

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需经历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周小川关

于“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提议未得到西方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的参与国家和规模有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多边属性和国际凝

聚力相对较强,但面临美国和日本等国际和区域强国的巨大挑战和压力,有效

性有待检验.
第二,中国如何实质性改善与全球金融治理机构的关系,提升制度性金融

权力?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中地位的提

升通常被视为其已成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依据,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就全球

金融治理体系而言,除了上述组织外,还有近３０个主要的专业性全球金融治

理机构存在(参见上图),中国在大多数这些机构中的地位无异于其他会员,甚
至是２００８年危机后才加入的后来者.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为全球金

融治理规划蓝图,而这些机构及其会员才是真正的实践者.“中国方案”能否在

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直接取决于这些机构及其会员的认可程度.“中国方案”的
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具体表现为将这些不同行为体纳入到同一平台或议程之中

讨论某一特定全球性金融问题,并具备有效协调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能力.
增强此能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广泛地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制度

性金融权力,而非具有霸权性质的结构性或关系性金融权力.① 此种权力的提

升非一蹴而就,亦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政策关注和学术研究做支撑.
第三,中国如何加入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的制定之中,提升中长期

议程制定的能力? 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体制,七国集团时代

的银行业监管和金融自由化,还是当前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直接目标的全

面监管,中国都未曾成为这些目标的主要制定者,而只是二十国集团体系下体

制核心目标的参与执行者,作为非体制核心目标制定者的中国尚不是该体系

的引领者.加入组织核心和提升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权

力是中国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制定者的前提,而经济和政治实力

的持续增强是根本保障,中长期议程制定能力的提升是基本的实现路径.关

于议程设置能力的研究随着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筹备和召开大量增加,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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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系性金融权力是指“一国通过运用金融压力直接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结构性金融权力”是指

“一国通过国际金融体系结构间接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制度性金融权力”是指“一国通过国际金融机构

的决策间接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详见SusanStrange,StatesandMarkets:AnIntroductiontoInternaＧ
tionalPoliticalEconomy,A&CBlack,１９９８;〔德〕桑德拉希普:«全球金融中的中国»,辛平、罗文静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页.



州峰会的四大主题“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议程都彰显了

中国中短期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这些议程包括全球结构性改革、国际金融治

理结构、贸易和投资体制、基础设施投资、去产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绿色金

融等.这些议程是否在中长期内依然有效,或因其他峰会主席国的不同偏好

而改变,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但中长期议程的制定能力是中国能否成为未来

新体制核心目标制定者的关键.
第四,中国如何在接受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具体内容的同时为国际社会贡

献中国经验? 如前文所述,中国已经接受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内的诸多体制,
具体表现为对国际规则的遵守与实施,对相关意见和指导原则的参考,这体现

了政策或规则从国际向国内的传导过程.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近４０年的探索,
中国对于这种传导路径和方式已驾轻就熟,前述“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对国

际银行业监管规则的运用和借鉴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政策、规则或经验从

国内向国际的传播却较少.在近期的杭州峰会上,中国尝试将其国内供给侧改

革的经验运用到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之中,并提出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

改革议程,但这一议程的执行和效果还不明确.在全球金融治理里,类似中国

经验的国际推广更少,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金融的发展较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

大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验由内及外的传导路径尚不成熟.

结　　语

全球治理不仅需要宏观的理论研究和综合不同领域的统筹安排,更需要

针对不同领域的中观和微观研究和实践.问题领域的独特性决定了全球治理

制度的安排在不同领域间的差异性,全球金融治理的金融属性决定其必须区

别于广义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

呈现出了美国霸权分散和中国地位提升两大趋势,然而这两大趋势的并存并

不必然意味着一个广泛争论的中美霸权或权力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

还没有出现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中国还只是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一

个参与者,而非引领者.“中国方案”能否在可预期的未来转变成世界行动本

质上取决于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增长的可持续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全球金融

治理体系组织核心中的地位,在全球金融治理机构中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权力,
中国的中长期议程制定能力,“中国方案”的聚集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中国经

验由内及外传播途径的有效性,这些方面正是推动中国向全球金融治理大国

迈进的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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